
發文字號：臺北市政府 94.03.01 北市法二字第 0943030350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4 年 03 月 01 日

要    旨：為達到提升不動產估價技術，對於不動產交易民眾之權益有所助益，使不動產資訊

透明化，而提供不動產交易之資料，仍應符合前揭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之規定，尚不

得有因提供建物客觀資料，而構成侵犯個人隱私之情事

主旨：有關教學或研究機構因從事不動產估價相關研究，函請  貴處提供不動產買賣交易實

      例之資料，有無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疑義乙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 94年 2月 22日北市地二字第 09430466100號函。

  二、緣財團法人台灣不動產資訊中心為進行「電腦輔助大量估價技術之檢討與模式之建立

      」、國立臺北大學林○○助理教授接受美國林肯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國科會委託，

      從事不動產估價相關研究，及國立臺北大學為詹○○副教授指導碩士班學生黃○○之

      論文等，立下「保密切結書」保證資料安全，函請  貴處提供本市房地買賣之交易價

      格檔案，致生依法能否提供之疑義。

  三、查平均地權條例第 46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土地，應經常調查

      其地價動態，......，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 1月 1日公告，......。」是貴處

      依前揭規定辦理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調查地價動態等資料時，每年均須蒐集本市房地

      買賣案例，並向當事人、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員、地政士、......等調查交

      易價格，據以製作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並將歷年製作之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輸入電

      腦建檔，作為辦理公告土地現值作業之參考。有關  貴處認所建立之電腦檔涉及個人

      資料，故應屬「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個人資料保護之範疇乙節，本會意見

      如下：

    （一）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第 1款規定：「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教育、職業、健康、病歷、

          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的資料。」、第 3條第 2款規定：「

          個人資料檔案：指基於特定目的儲存於電磁紀錄或其他類似媒體的個人資料之集

          合。」按電腦可大量快速處理個人資料，加以複製、分析、輸出、傳遞等處理，

          若未對經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妥為管理，個人隱私甚易受到侵害，該法律制定之

          目的主要係針對以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如非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

          人資料，自無該法之適用。是  貴處向當事人、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員

          、地政士等調查交易價格，據以製作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並將歷年製作之買賣

          實例調查估價表輸入電腦建檔，如該建檔之資料符合前揭個人資料或個人資料檔

          案之規定，則有該法之適用。



    （二）次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

          者，應在政府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左列事項；其有變更者，亦同：一個人

          資料檔案名稱。二保有機關名稱。三個人資料檔案利用機關名稱。四個人資料檔

          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五個人資料之類別。六個人資料之範圍。七個人資料

          之蒐集方法。八個人資料通常傳遞之處所及收受者。九國際傳遞個人資料之直接

          收受者。一○受理查詢、更正或閱覽等申請之機關名稱及地址。」按保護個人資

          料的八大原則為限制蒐集的原則、資訊內容完整正確的原則、目的明確化的原則

          、限制利用的原則、安全保護的原則、公開的原則、個人參加的原則、責任的原

          則。有關  貴處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如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

          用，應依前揭規定予以適當方式公告。

  四、有關  貴處基於配合學術研究立場，與該研究成果可提供作為未來訂定公告土地現值

      及相關地政行政業務之參考，經審核與規定並未違背，業提供資料予財團法人台灣不

      動產資訊中心為進行「電腦輔助大量估價技術之檢討與模式之建立」及國立臺北大學

      林○○助理教授接受美國林肯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國科會委託，從事不動產估價相

      關研究。今因國立臺北大學為詹○○副教授指導碩士班學生黃○○之論文等，立下「

      保密切結書」保證資料安全，函請  貴處提供不動產交易總價、建築物門牌地址、交

      易日期、交易類別、建物總面積、土地總面積、總樓層數、建物構造、建築完成日期

      、建物使用型態、面臨路寬、建物形狀、建物寬度、建物深度、土地段號地號、土地

      移轉面積、移轉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及公告現值、使用分區、建物移轉面積、移轉建物

      所在樓層、室內房間數、室內衛浴數......等不動產相關資料，本會意見如下：

    （一）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法

          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令明文規定者。二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三為

          維護國家安全者。四為增進公共利益者。......七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

          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八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者。九當事人書面同意者。」是有關

          提供之個人電子資料，因涉及當事人隱私權及營業秘密，似不宜提供具體交易資

          料。但如僅提供統計分析用之資料，而不涉及當事人隱私權或營業秘密者，自得

          提供。

    （二）又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本法所定個人，指生存之

          特定或得特定之自然人。」按資訊化社會中個人資料的保護源自保護隱私權的考

          量，而隱私權在民法屬於人格權範疇，法人或其他商業組織並無隱私保護的問題

          ，是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的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不包括法人。有關

          法人之資料，因性質之不同，有些應公開，有些應保密不應公開，是  貴處提供



          之電子資料，如涉及不動產經紀業等法人之資訊，應審酌有無「營業秘密法」中

          規範之法人組織之資料保護意即營業秘密之問題。

    （三）再查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行政資訊，除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

          主動公開者外，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提供：......四行政機

          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

          （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五公開或提供有侵犯營業或職業上秘密、個人隱私或著作人之公開發表權者。

          但法令另有規定、對公益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六經依法核定為

          機密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是  貴處為達到提升不

          動產估價技術，對於不動產交易民眾之權益有所助益，使不動產資訊透明化，而

          提供不動產交易之資料，仍應符合前揭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之規定；尚不得有因提

          供建物客觀資料，而構成侵犯個人隱私之情事。

    （四）另依規費法規定，機關提供特定人行政服務應收取規費，本件若提供大量資料，

          建請依相關規定收取行政規費或使用規費，以符使用者付費原則。

備註：

一、本件函釋說明所載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已修正名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本件函釋說明三（一）所載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第 1款規定，業修正為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第 2款規定，業修正為個人

資

    料保護法第 2條第 2款。

三、本件函釋說明三（二）所載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業修正為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7條。

四、本件函釋說明四（一）所載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業修正為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16條。

五、本件函釋說明四（二）所載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業修正為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條。

六、本件函釋說明四（三）所載之行政資訊公開辦法業於 95年 3月 20日發布廢止，現行有關

    政府資訊提供提供應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又關於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

    明定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規定。


